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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渝水区非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租赁

补贴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办事处、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为保障非中心城区贫困群众（特困、低保）享受住房保障性政策，根据江西省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2020年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（赣城办字〔2020〕2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意见：

一、保障范围
根据江西省《2020年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要点》文件精神，此次保障对象为非中心城区的特困、低保群众。
二、申请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的条件与程序

（一）申请人须符合以下资格条件

1.申请人有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、低保证明；

2.申请人无房产，自申请之日起前三年内无房产交易。
（二）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的申请程序
1.初审认定。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补贴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、低保证等证明材料,到户口所在地居(村)委会填写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，由居(村)委会初审资格条件，并对初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（一审一榜）；初审不合格的，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2.复审核准。居(村)委会所在地的乡镇（办）应当通过实地调查对申报情况进行复审。复审合格的，将申请家庭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（二审二榜），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理由不成立的，核准其享受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；复审不合格的，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三、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标准

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由申请人户口所地乡镇（办）负责发放到申请人账户，标准为每人每月84元人民币（共同申请人发放标准与申请人一致），一季度发放一次，如市里调整标准，将按市里调整后的标准发放。
四、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停发条件

申请人自民政部门出具不符合特困、低保条件证明之日起，停发申请人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。
五、组织保障

成立渝水区保障性住房领导小组，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，区政府办对口副主任、区住建局局长、各乡镇（办）主要领导为副组长，区住建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税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发改委等部门分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。

附件：渝水区非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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